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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土保持方案与土地复垦方案均为煤炭生产项目前期咨询以及采矿权证办理的必

备要件，文章通过探讨水土保持方案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过程中的异同，为进一步完善土

地复垦方案与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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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programs and land reclamation programs are both
necessary elements for mining right license to coal mining enterprise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programs and land
reclamation programs, it will provide the basis for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programs and
land reclamat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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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

井工煤矿开采对土地的损毁主要表现为地表

沉陷，良田荒芜，耕地减少，生态环境恶化,。 同时，
由于水土流失，还容易诱发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1]。
水土保持方案与土地复垦方案均为煤炭生产

项目前期咨询以及采矿权证办理的必备要件，二

者均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对我国煤炭

企业进行生态环境破坏与治理均起到了较好的约

束作用。 199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颁

布实施，其中明确要求开办矿必须“有水行政主管

部门同意的水土保持方案”。 2008 年《国土资源部

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土资发[2007]81 号）出台，要求“凡已经或

可能因挖损、塌陷、压占、污染等原因对土地造成

破坏的生产建设项目, 土地复垦义务人均应编制

土地复垦方案。 ”由于水土保持方案、土地复垦方

案二者在服务对象、 资金构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

重叠，随着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将影响企业生产

成本核算。 故文章通过分析水土保持方案以及土

地复垦方案编制中出现的问题， 以兹为完善水土

保持方案以及土地复 垦 方 案 编 制 提 供 一 定 的 依

据。

1 编制背景

矿山废弃地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 是矿区

恢复有生力量的组成部分， 是改善当地居民生活

条件的有效途径[2]。其土地利用方向的确定依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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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适宜性评价， 即对矿山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

因素进行综合鉴定， 阐明其所具有的生产潜力和

对农、林、牧、副、渔等各业生物生长及其他用途的

适宜性、限制性及其程度的差异，从而重新确定破

坏土地的利用方向[3]。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

规定》（水利部令第 5 号，1995 年 5 月 30 日，2005
年 7 月 8 日以水利部令第 24 号）第二条明确规定

“凡从事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开发建设单位和

个人，必须编报水土保持方案”。《关于加强生产建

设 项 目 土 地 复 垦 管 理 工 作 的 通 知 》（国 土 资 发

[2006]225 号）和《国土资源部关于组织土地复垦

方 案 编 报 和 审 查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国 土 资 发

[2007]81 号）的出台，进一步强调了土地复垦的重

要性与紧迫性。 文件中要求土地复垦费用全额纳

入企业生产成本， 并将土地复垦方案编报作为采

矿权证的取得或年检通过的必备条件。《土地复垦

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按照

土地复垦标准和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规定

编制土地复垦方案”。

2 方案服务期与设计水平年

水土保持服务年限一般根据建设期以及排矸

场的服务年限确定， 排矸场一般考虑运营期 3~5
年，故水土保持方案的服务年限一般为建设期+排

矸场服务期，大多小于 10 年。 而土地复垦方案的

服务年限，为便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管，一般

参考拟申请采矿证服务年限确定， 同时考虑沉陷

稳沉期与复垦管护期， 服务年限基本均包含水土

保持服务年限期。
水土保持方案目的为预防与控制水土流失，

其设计水平年根据可能造成水土流 失 的 时 间 确

定，为主体工程完工后投入生产当年或后一年；土

地复垦方案目的为预防土地破坏与 治 理 破 坏 土

地， 故土地复垦方案的设计水平年为可能发生土

地破坏的时间，与水土保持方案基本一致。

3 服务对象

无论水土保持方案还是土地复垦方案， 其服

务对象均为土地生态系统， 但由于其服务年限不

同导致空间范围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井工煤矿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对象

为建设期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土地， 具体包括建

设区的工广用地、道路用地、输电输水管线等施工

过程中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土地、 煤矸石等固体

废弃物压占土地、 施工过程中的弃方需压占土地

等。过去的井工煤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中，还

会对水土保持方案服务期内 （一般为投入生产后

3~5 年） 的沉陷土地进行初步预测， 确定预测范

围，提出复垦措施要求，并进行土地复垦费用的初

步估算，但该费用不纳入水土保持费用。
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对象为方案服务年限可能

造成土地破坏的范围， 从项目构成上可以划分为

四部分：一为工广用地、道路用地等永久性建设用

地；二为施工过程中造成的临时性破坏土地，如输

电输水管线施工可能造成的挖损土地、 弃土以及

剥离表土可能造成的压占土地； 三为煤矸石压占

土地； 四为井下开采波及地表可能造成的沉陷土

地。 土地复垦方案中以沉陷土地以及煤矸石压占

土地为重点对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水土保持方案中的服

务对象均纳入土地复垦方案中， 土地复垦方案的

服务对象远多于水土保持方案服务对象。

4 监测、管护范围与内容

4.1 监测、管护范围

根据水利部水保监[2008]8 号文，水土保持方

案在其服务期内的监测范围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一般对于沉陷土地只提出措施布置要求，不

计列监测费。对于水土保持方案中的管护，目前并

未作详细规定。
对于土地复垦方案， 监测对象包括已破坏与

拟破坏土地， 具体为在方案服务期内拟破坏土地

或已复垦但可能发生土地退化的范围。 监测过程

贯穿土地复垦方案整个服务期， 重点监测范围为

沉陷区范围以及排矸场压占范围。 且根据相关要

求，土地复垦方案对于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地区，必

须加强管护， 保证复垦土地以及重建生态系统的

可持续发展。
4.2 监测、管护内容

与水土保持监测范围相对应，2015 年 6 月公

布的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 （试

行）》中，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扰动土地情况、取 土

（石、料）弃土（石、渣）情况、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

持措施等。
与土地复垦方案监测范围相对应， 土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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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监测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为沉陷区

地表变形情况、 工程措施以及生物措施的复垦效

果； 另一方面主要为排矸场自燃情况以及复垦效

果监测。管护结合监测进行，管护的重点为重建植

被，根据生态环境情况决定的土地复垦难易程度，
对不同地区确定不同的管护期。

从以上分析看出， 水土保持方案与土地复垦

方案的监测对象与内容各有侧重， 水土保持方案

监测对象的重点为建设期施工扰动土地及取、弃

土场， 土地复垦方案监测对象的重点为沉陷区与

排矸场。但二者均对排矸场进行了监测，前者监测

期主要为排矸场服务期， 后者监测一般延续至排

矸场整个服务期结束。

5 资金来源与保障

根据“谁开发谁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

任” 的原则， 水土保持投资从基本建设投资中列

支， 生产期产生的水土保持投资从生产成本中列

支。 根据"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以及国土资源部

相关文件规定， 土地复垦投资全额纳入企业生产

成本。 可见， 不论水土保持方案还是土地复垦方

案， 进行水土保持防治以及土地破坏防治的责任

主体均为采矿权人，费用均由采矿权人承担。水土

保持资金在项目建设期前应到位， 土地复垦资金

拟采取共管账户的形式，采取提前提取。二者均需

采取专用账户的形式实行专款专用。
水土保持资金估（概）算的主要依据为《开发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概算定额》、《开发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等，土地

复垦方案投资估（概）算的主要依据为《土地开发

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规定》、《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预算定额》、《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

费定额》等。

6 验收主体与验收时间

水土保持项目竣工验收内容、程序按照《开发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执行，即水

体保持项目验收的主要内容为水土保持设施，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 年）第十

九条第三款 “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必须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时， 应当同时验收水土保持设

施，并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即在项目开工前，
进行全面的监测与水土保持验收。

土地复垦项目由于复垦周期较长， 复垦面积

广的特点，对其验收将实施分时段验收制度。根据

评审通过的土地复垦方案， 实行分阶段验收以及

方案服务期末的最终验收。 验收的主要内容为实

际破坏土地的复垦情况，防止复垦责任人灭失。

7 结论与讨论

总之， 同一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与土地复垦方

案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对

象的重点为建设期及运行初期建设区可能发生水

土流失的区域； 土地复垦方案设计对象的重点为

拟申请采矿权证服务年限内可能发 生 土 地 破 坏

（含土地退化）的土地。 二者的共有原则均为预防

为主，防治结合，设计对象的全面性。 但由于二者

审批部分各自独立，前者为水行政主管部门，后者

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如果考虑各自服务对象的

完整性，必然存在服务对象的重复问题，从而带来

重复投资问题，随着管理体制的完善，将为煤炭企

业成本核算带来障碍，加重企业负担，故提出以下

建议：
由于土地复垦的责任范围较大， 时间跨度较

长， 对于项目中涉及的临时占地如果发生在基建

期，则纳入水土保持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重点为

建设期，生产期沉陷土地全部纳入土地复垦方案。
目前煤矿的排矸场服务对象主要为生产前期

矸石，排矸场采取先拦后弃，建议排矸场防治流失

的拦挡工程以及导流排水工程纳入 水 土 保 持 方

案； 排矸场上的植被重建以及复垦植被的监测以

及管护纳入土地复垦工程。从而，既保证排矸场的

稳定性， 又保证排矸场重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以

及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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